
M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M 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M 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M 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



M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M 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

行政院第 2 5次毒品防制會報

大 綱

壹、前言

參、院際合作及辦理情形

肆、結語

貳、修正法令及辦理情形



M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M 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

行政院第 2 5次毒品防制會報

壹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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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正法令及辦理情形

一

1. 提高製造、運輸、販賣毒品之刑度及罰金刑

2. 特定行為加重其刑

3. 持有第一、二級毒品加重要件之「純質淨重」修正為「淨重」

4. 降低持有三、四級毒品入刑標準

5. 引進擴大沒收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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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類似物質一次列管

7. 毒品扣案物分享機制

8. 擴大觀察勒戒適用時機（司改決議）

9. 增加檢察官多元處遇方式選擇（司改決議）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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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辦理情形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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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第11條之1

一

106.6.29函
報行政院之
修正草案

• 對於多次持

有或施用三、

四級毒品者

採「先行政

後司法」

行政院審議
時認為

• 宜全盤處理

施用各級毒

品行為之多

元處遇措施

• 暫緩提出第

11條之1修

正草案

進度

• 羅政務委員組

成專案小組

• 目前業已召開

了6次會議

• 待形成政策方

向後，本部將

配合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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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現行規定

� 側重數量及工廠之查緝

修正方向

� 查人查量並重

� 強力查緝中小盤毒販並逐

層向上溯源

� 增列緝獲混和毒品、摻入

食物場所獎金之發給

106年7月

• 彙整各查緝機關意見

106年8-10月

• 召開2次會議研商

106年10月迄今

• 擬具修正草案

• 再徵詢各查緝機關意見

• 107年3月27日辦理預告

完畢

• 將於近期函報行政院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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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修正入伍檢驗、復學檢驗及在監檢驗定義，針對實務窒礙
難行之處，修正不定期檢驗應於4小時前通知規定

� 明確拒絕採尿者強制力執行程序及方式
� 擴大特定人員範圍

• 將休學後復學且符合一定要件者納入

• 將戰鬥部隊、戰鬥支援部隊及勤務支援部隊人員納入

• 將交通部之毒品檢驗、研究及業務相關人員納入

• 將海巡署新進軍職人員納入

• 將國家安全局符合一定要件之人員納入

106年7月~
107年1月

• 彙整各查緝機關意見

• 召開會議研商

• 擬具修正草案

107年1~3月

• 1月9-23日法規預告

• 人權團體、立委辦公室

提出意見

• 酌予修正後於3月30日

函報行政院

107年4月30日

• 行政院召開第1次審查會

三三



M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M IN I S TRY  OF  JU ST I CE

行政院第 2 5次毒品防制會報

四

國防部
（憲指部）

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

完善國軍涉毒案件雙向通報及合作溯源

查緝機制，防制毒品入侵軍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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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五

106年7月18日至107年3月19日
計8次邀集相關部會、直轄市政
府及業者代表共同研商，並函詢
縣（市）政府之意見

擬具「特定營業場所執行
毒品防制措施辦法」草案

已進行草案預告
程序近期將完成
授權辦法制定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1條之1特定營業場

所之防毒責任於106年6月14日公布實施
罰責違反者

訂立

子法

避免青少年群聚施用毒品建立安全乾淨的娛樂環境 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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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院際合作及辦理情形
編號 院際合作與建議 辦理情形

1 法院將少年毒品情資

分享檢警以利溯源

1.106年5月1日、8月7日本部邀集司法院、教育部等機

關召開會議�建立情資通報及保護情資來源機制，以

強化毒品案件之溯源。

2.106年9月29日司法院函請少年法院（庭）法官依相關

規定分享毒品情資。

2 檢察官對於重大毒品

案件具體求刑

106年07月24日函請地檢署重大毒品案件應依其犯罪情

節具體求刑；如法院判決量刑不當，應依法提起上訴。

3 司法院研議將毒品案

件納入量刑趨勢分析

系統，提供法官客觀

之量刑準則

1.司法院於106年10月17日召開量刑因子焦點團體會議。

2.司法院並已建立販賣毒品案件量刑審酌參考表，於

106年11月13日函請各級法院法官作為量刑參考。

4 參加彼此反毒相關會

議，隨時交換意見

目前均參加彼此毒品防制相關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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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語

法務部將依新世代反毒策略及行動綱領，盡

速完成相關法令之修正，並在行政院的統合

下，貫徹新世代反毒策略及行動綱領。


